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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规范软件出口行为，创造良好的软件出口环境，扩大软件出口，根据外经贸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文件要求，结合软件产品交易的特点和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中央和外地驻津企业），采取通关或网上传输方式向境外出口软件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包括：
一、软件技术的转让或许可；
二、向用户提供的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或设备中嵌入的软件或在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等技术服务时提供的计算机软件；
三、与信息数据有关的服务交易。包括：数据开发、储存和联网的时间顺序、数据处理、制表及按时间（小时）计算的数据处理服务、信息服务、代人连续管理有关设备、硬件咨询、软件安装，按客户要求设计、开发和编制程序系统、维修计算机和边缘设备以及其他软件加工服务；
四、随设备出口等其他形式的软件出口。
第三条  软件出口合同正式生效后，软件出口企业须在市外经贸委的网站（ http: www.tjfetc.gov.cn ）上对软件出口合同进行在线登记，由市外经贸委核发《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
第四条  "海关通关方式"软件出口的管理
一、对有物质介质单独申报出口的软件，软件出口企业应主动向海关出示《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软件《出口合同》和外汇管理局发放的《出口收汇核销单》。海关对单独申报出口的软件实行统计单列，并依法为企业办理通关手续。
二、软件出口企业凭《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软件《出口合同》、《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收帐通知单或结汇水单、出口发票到外汇管理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三、软件出口企业凭《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软件《出口合同》、《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退税专用联）、出口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抵扣联）等有关资料到国税机关办理出口退（免）税手续。国税机关核查无误后予以办理出口退（免）税手续。
第五条  "网上传输方式"软件出口的管理
通过网络直接传输出口软件的管理办法将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六条  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技术清单、国家秘密技术清单中的软件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应按照《国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和《国家秘密技术出口审查规定》执行。
第七条  促进软件出口的政策
凡领取《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的企业，享受国家和地方的软件出口政策。主要有：
一、注册资金在50万元人民币（含50万元）的软件企业，经向外经贸主管部门申请，可赋予软件自营进出口经营权。
二、根据外经贸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0]467号）精神，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请举办或参加境外展览会、开展国际市场宣传推介、开拓新兴市场、组织培训与研讨会、参加境外投（议）标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软件生产能力成熟度模型（CMM）和各类产品的认证，可经市外经贸委优先向国家申请资金支持。
三、软件进出口企业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信贷，享受优惠利率信贷支持。
四、软件出口企业可向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申请出口信用保险。
五、软件出口企业的软件产品出口后，凡出口退税率未达到17%征税率的，经核准，可按征税率办理退税。
六、对经出口收汇考核确认为荣誉企业的中资软件自营出口企业，可开立外汇结算帐户。
七、符合条件的软件出口企业可向市外经贸委申请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八、根据外经贸部、财政部《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两部2002年第26号令），符合条件的软件出口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可经市外经贸委向国家申请贴息支持。
九、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其他政策。
第八条  凡伪造软件出口合同，虚报造假和违反有关规定的软件出口企业，一经查实，将受到警告、暂停直至撤销其自营出口经营资格的处罚。触犯法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九条    集成电路设计产品视同软件产品，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市外经贸委负责解释。
